大金新发改发〔2016〕号

关于开展“众创空间”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指导和推动我区众创空间健康发展，根据《科技部关于印发<发展众创空间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5〕297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辽政办发〔2015〕94号）和《大连金普新区关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行动方案》、《大连金普新区加强孵化平台建设推进大众创新创业实施办法》的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区众创空间发展实际，现组织开展我区2016年度众创空间备案工作。
一、相关要求
1.众创空间备案的推荐工作由各功能园区、街道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按照成熟一批推荐一批的原则，推荐模式新颖、服务专业、效果显著、运营良好的众创空间进行备案。
2.拟申请备案的众创空间,可向所在功能园区、街道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后上报区经发局。经区经发局备案的众创空间，由区经发局统一向社会公布，纳入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服务体系。
3、在备案的区级众创空间中，经发局择优向上级科技部门推荐备案。
二、上报材料
各街道、园区于2016年5月25日前将推荐函（一式一份）、众创空间备案表（一式三份）、相关证明文件（一式一份）报送至区经发局。
联系人：郝艳春      联系电话：87633064

附件：1.“众创空间”备案工作指引
2. 众创空间备案表
3. 相关证明文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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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空间”备案工作指引
根据科技部印发《发展众创空间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5]297号）和《大连金普新区关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行动方案》、《大连金普新区加强孵化平台建设推进大众创新创业实施办法》的精神和要求，进一步推进我区众创空间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工作指引。
众创空间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有效满足网络时代大众创新创业需求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众创空间作为针对早期创业的重要服务载体，与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等共同组成创业孵化链条。众创空间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构建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服务平台，实现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广大创新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推动新技术、新模式、新服务和新业态的发展。
一、备案标准
申请备案的“众创空间”主要包括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业社区等众创空间（新型孵化器）及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大厦），大学科技园，创业基地及其他创新创业服务载体等。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以服务科技创新创业为宗旨，具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2.众创空间的运营者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也可以是依托上述组织成立的相对独立的机构，由具备创新创业服务能力的专业团队运营管理；有完善的运营管理制度，包括项目（或企业）孵化的入驻评估、毕业与退出机制等。
3.众创空间的服务团队和主要负责人要具备一定行业背景、丰富的创新创业经历和相关行业资源，人员的知识结构、综合素质、业务技能和服务能力能够满足大众创新创业服务需求。
4.众创空间应具备完善的基本服务设施，能够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一定面积的、免费或低成本的开放式办公空间和办公条件。专注于特定产业或技术领域的众创空间，还应提供研究开发、检验测试等公共技术平台。
5.设立投资基金，或聚集天使投资人与创投机构，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和融资服务，促进创业者持续创业。
6.建立创业导师服务机制。具备清晰的导师工作流程，具备能满足创业者需求的由天使投资人、成功企业家、技术专家等为主的专兼职创业导师队伍。
7.能够向创业者提供研发设计、科技中介、金融服务、成果交易、认证检测等专业化服务。组织创业者开展日常性创业沙龙、创业训练营、项目路演、创业大赛等活动，实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8.已入驻与其服务功能和能力相匹配的创客、创业团队。
9.深入研究和掌握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向创业者宣传并协助相关政府部门落实商事制度改革、知识产权保护、财政资金支持、普惠性税收政策、人才引进与扶持、政府采购、创新券等政策措施。
10.备案的众创空间要在我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运营半年后需进行复核。
二、备案流程
众创空间备案由运营（创办）主体申报，所在功能园区、街道或主管部门按照要求予以确认，新区科技创新中心组织实施。
1.申请备案的众创空间须提供的材料包括众创空间备案表及相关证明文件清单。
2.众创空间所在功能园区、街道或主管部门对其建设用地、用房是否合法、合规予以确认，科技创新中心将根据有关标准和条件，进行认真审核，并报送大连金普新区经济发展局。
3.新区经济发展局统一向社会公示已获得备案的众创空间，并将其纳入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管理服务体系。
4.通过备案的众创空间每半年须按照要求向科技创新中心报送有关统计数据。

附件2
众创空间备案表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盖章）

	地址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

	成立时间
	
	场地面积（㎡）
	

	注册资金（万元）
	
	总投资（万元）
	

	管理人员数量 
	
	入驻中介机构数量
	

	组织活动次数
	
	入驻创业团队和企业数量
	

	联系方式

	
	姓名
	手机
	电子邮件
	传真

	负责人
	
	
	
	

	联系人
	
	
	
	

	众创空间建设情况

	主要负责人简介（限200字）
	

	众创空间定位、特色和理念（限500字）
	

	服务模式和内容（含导师、培训、路演、沙龙、大赛、资源对接等）（限1000字）
	

	场地和硬件设施情况（限500字）
	

	投融资服务情况（限500字）
	

	成功孵化案例（限500字）
	

	附件
	1．运营机构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入驻创业团队和企业名单（列明入驻时间）

	                                负责人签名：    

                               运营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功能园区、街道或主管部门确认内容

	众创空间是否符合新区产业发展方向
	

	所用场地是否符合规划要求
	

	所用房屋是否是临时性或违规性建筑
	

	                         确认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科技创新中心意见

	是否符合备案
	

	     审核人签名：    

                         科技创新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相关证明文件清单
1、运营机构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众创空间运营管理制度，包括孵化项目的入驻评估、毕业与退出机制。

3、众创空间运营管理团队名单和团队成员毕业学历证书复印件。
4、众创空间使用面积的产权证明或租赁使用证明复印件及各类服务设施、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证明材料。
5、设立投资基金或聚集天使投资人或创投机构，为创业者提供资金的融资服务证明。

6、创业导师名单，与创业导师签订服务协议复印件及创业服务活动文字、图片等证明材料。

7、为创业者提供专业化服务等证明材料（如研发设计、科技中介、金融服务、成果交易、认证检测等）；组织创业者开展日常性创业沙龙、创业训练营、项目路演、创业大赛等活动，实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证明材料。

8、入驻创客、创业团队或初创企业名单及孵化服务协议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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